
“� � 近日，审计署发布《关于
提升社会保障审计监

督效能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一体
推进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
改革，促进健全覆盖全民、统筹
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社会保
障治理法治化、精细化，推动社
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可持
续发展。

《意见 》强调 ，要进一步加
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
力度， 包括加强社会保险基金
审计；开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和优抚安置资金审计； 积极开
展应对人口老龄化、 慈善捐赠
等公共资金审计等。

《意见》 要求加强整改督
促， 切实推动解决问题和标本
兼治。 审计中要坚持边审边促、
边审边改、边审边建，及时开展
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督
促检查， 推动被审计单位压实
整改主体责任， 强化主管部门
监督管理责任， 确保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对审计查
出的问题， 要明确整改责任主
体，科学合理、分类施策提出整
改要求。 对决策层面问题重在
治本， 着力促进主管部门健全
完善政策、制度；对执行层面问
题坚持标本兼治， 既要监督问
责，又要促进完善制度，形成长
效机制，实现源头治理。 完善情
况通报、资料提供、线索移送等
相关工作机制， 做好与纪检监
察 、巡视巡察 、人大监督 、司法
监督、 党委和政府督查等有机
贯通和协调配合， 推动审计整
改取得实效。 深化审计结果和
整改情况公开， 推动系统性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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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关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审计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慈善捐赠等公共资金审计

■ 本报记者 王勇

守护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意见》要求牢牢把握审计
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的定位，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依法审计、实事
求是， 坚持科技引领、 改革创
新，坚持系统观念，树立战略眼
光，增强风险意识，推动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各项改革任务贯彻
落实。

———推动党中央社会保
障有关决策部署落地生效。
维护社会保障制度统一性、规
范性，促进解决社会保障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保障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有效维护社会保障资
金安全。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
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和每
一笔“救助款”、“慈善款”，及时
揭示、 防范和化解影响社会保
障制度和资金可持续运行的重
大风险隐患。

———促进不断提升社会保
障治理效能。 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发力，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
严、严肃问责，形成常态化监督
震慑， 推动主管部门健全治理
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权力运行
制约机制， 扣牢管理和控制责
任链条，提高治理能力。

———有序推进社会保障领
域审计全覆盖。 健全社保审计
工作组织领导制度， 明确各类
资金和项目的审计频率和覆盖
周期，分级负责、突出重点，统
筹审计资源，优化组织方式，消
除监督盲区， 推进纵向统筹和
横向衔接，做到上下穿透、有机
贯通， 加快实现社保审计工作
全国一盘棋。

———系统构建社会保障大
数据审计工作模式。 完善社保
审计数据规划和采集机制，在

署、省两级部署搭建社保审计
大数据分析平台，开展常态化
集中分析，充分运用大数据审
计技术方法，不断提高社保审
计能力、质量和效率。

聚焦主责主业

《意见》在总结以往审计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
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
的审计力度， 加强对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
安置、 慈善捐赠等资金的审
计，查处套取骗取、挤占挪用、
截留滞拨等违法违规问题，维
护基金安全，促进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加大对社会保障领域
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力度，推动社会保障
各领域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促
进应保尽保，兜牢基本民生保
障底线。《意见》同时要求，要
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群众身
边的微腐败和违纪违法问题，
揭示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风险隐患。

《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社
会保障领域重大政策措施贯彻
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 其中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等社会保
障兜底机制方面， 围绕应保尽
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目标，
推动完善优化分层分类、 城乡
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 健全退
役军人保障制度， 健全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 完善帮扶残疾
人、困境儿童等社会福利制度，
促进将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到位， 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

《意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
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

一是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审
计。 全面掌握基金收入、支出、
结余规模，摸清基本养老、基本
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底
数，以及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等

补充养老、补充医疗保险情况，
结合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
程，揭示基金征缴、发放、管理
和投资运营中的问题， 维护基
金安全和可持续运行。

二是开展社会救助、 社会
福利和优抚安置资金审计。 加
大对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
供养、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
优抚安置、 彩票公益金等资金
的审计，掌握政策覆盖面，摸清
资金规模、 保障对象和保障水
平增长变化情况， 重点关注资
金申请、审核、分配、使用等环
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查处套取
骗取、挤占挪用、截留滞拨等违
法违规问题， 促进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三是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
龄化、 慈善捐赠等公共资金审
计。 审查普惠托育、养老服务、
长期护理保险、殡葬、慈善捐赠
等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情况，
摸清资金收支规模和结构情
况， 揭示资金管理使用和行业

发展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促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 保障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

《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社会保障领域违纪违法问题
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
要揭示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风险隐患。

关注相关部门和地方突发
公共事件预防、应急准备、监测
和预警等情况， 及时开展应对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专项资金和
捐赠款物审计， 跟踪突发公共
事件应对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情况， 揭示应急物资储备
和保障供应不足、 困难群众应
保未保等问题， 推动健全自然
灾害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置和物资保障体系， 促进完
善社会保障应对突发重大风险
的应急响应机制。


